花蓮縣狗貓躍動園區拍攝暨參訪申請書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：

	申請單位
	
	人數
	人

	聯絡人/領隊
姓名
	
	聯絡電話
	

	電子郵件
	

	參觀
日期/時間
	
	申請項目
	□參訪　□無解說需求
□拍攝　□無拍攝需求

	拍攝需求
	□無拍攝需求免填

	
	拍攝方式：
□純畫面  □書面輔以文字 □畫面兼採訪 □其他_______

	
	拍攝器具：
□相機　□攝影機　□手機　□其他_________

	
	□無刊出需求
刊出方式，刊出時間：_________________
□電視 □網站 □報紙 □雜誌 □電影 □其他__________

	參訪動機
與需求

（請檢附相關計畫書）
	



1

花蓮縣狗貓躍動園區參訪注意事項
1. 本申請書請詳填，並於參訪日7日前送至本所申請，以利相關作業之安排，資料不齊者恕不受理。
2. 為方便工作人員作業，請配合本園區開放時間週二至週六上午 10時至 12時、下午 2時 至 4時參訪。
3. 參訪或拍攝時，請遵照工作人員指示活動，禁止無故騷擾、驚嚇、虐待、傷害收容動物等違反動物保護法及相關規定之行為，違者依規定辦理。
4. 參訪或拍攝期間不得變動或破壞場地設施，個人垃圾及相關廢棄物等，請自行清潔。
5. 本申請案僅限於參訪或拍攝申請之用，不得於現場舉辦其他任何活動，並請申請單位自行投保相關責任險，本單位不負連帶責任。
6. 參訪或拍攝過程不得影響本單位動物收容管理等作業。
□已詳閱並同意遵守以上注意事項

此致　花蓮縣動植物防疫所
申請人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簽章）
申請單位：
地址：
中 華 民 國	年	月	日



[bookmark: _GoBack]花蓮縣狗貓躍動園區拍攝注意事項暨切結書：
1. 本申請書請詳填並於拍攝日7日前送至本所申請以利相關作業之安排，資料不齊者恕不受理。
1. 為方便工作人員作業，請配合本園區開放時間，於週二至週六上午10時至12時、下午2時至4時拍攝。
2. 如需要室外拍攝犬隻時，請先知會工作人員。
3. 為維護動物福利，必要時本所將派員於拍攝現場進行查核工作
4. 本單位不提供道具、服裝及水、機電等各項設施設備之協助。
5. 拍攝畫面及內容不得違反動物保護法及相關規定，違者依規定辦理。
6. 禁止無故騷擾、驚嚇、虐待、傷害收容動物。
7. 禁止暴露、暴力或違反公序良俗之拍攝畫面。
8. 於拍攝期間不得變動或破壞場地設施，因拍攝過程所造成的垃圾、廢棄物等，請於拍攝完畢後自行清潔，並回復原狀。
9. 拍攝作品禁止翻版、販賣、贈送、參展等商業行為。
10. 拍攝作品如須於其他媒體播出、刊登前，應先向本單位申請許可。
11. 拍攝過程不得使用瓦斯、易燃物、空飄物以及任何危險性物品、管制品，並隨時接受本單位人員指導。
12. 本申請案僅限於拍攝之用，不得於現場舉辦其他任何活動，並請申請人(單位)自行投保相關責任險，本單位不負連帶責任。
13. 拍攝過程不得影響本單位動物收容管理及認領養作業。
14. 播出帶如含數位或電腦合成畫面不得違反上述各項規定。
15. 未經本所書面同意，禁止將本所列為拍攝過程中之主、協辦或贊助單位。
16. 拍攝作品應於拍攝完成一個月或播[刊]出前10日，送本單位審核備查。
17. 若損及本園區形象或違反以上注意事項及相關規定法令時，本所得禁止續拍，若遇情節重大，經本園區要求應無條件離開現場。
本人（單位）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於拍攝期間願遵守上述之注意事項及申請書之規定，所拍攝之畫面，依所申請之目的使用，若輔以文字、聲音或影像，絕不做不實之變造、合成或宣傳，另致貴所受有損害時，除應負賠償責任外，並承擔所有法律責任，不得異議，特此切結。
此致　花蓮縣動植物防疫所
申請人（單位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　（簽章）
申請人（單位）地址：
中 華 民 國	年	月	日
